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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7月2日讯(记者 李超) 为
加强对燃气设施的保护和燃气使用
管理，确保燃气安全，《淄博市燃气管
理条例》规定燃气用户不得擅自更改
户内燃气设施。

条例规定，燃气用户及相关单位
和个人不得擅自操作公用燃气阀门；
不得将燃气管道作为负重支架或者
接地引线；不得安装、使用不符合气
源要求的燃气燃烧器具；不得擅自安
装、改装、拆除户内燃气设施和燃气
计量装置；不得在不具备安全条件的
场所使用、储存燃气。

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法规科科
长邢玉贵介绍，条例的修订，突出了
加强燃气安全管理，把人民生命财产
安全放在首位。“条例明确了燃气经
营企业、燃气用户、政府及有关部门
在燃气安全管理上的责任与义务。”

不得擅自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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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7月2日讯(记者 李超) 随着
淄博燃气车辆、汽车加气站数量不断增
加，加强对其供用气安全管理显得尤为
重要。

《淄博市燃气管理条例》规定，公
安、交通运输、安监、质监、燃气管理
等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加强对汽
车加气站及车用燃气设施的安全监
督管理。汽车加气站应当按照规定，
做好车用气瓶充装前、充装中和充装
后的安全检查，并向燃气车辆驾驶人
员进行安全宣传。在供气能力不足的
情况下，汽车加气站应当优先保证公
交车用气。

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法规科科
长邢玉贵介绍，条例明确了管理部
门、汽车加气站以及车辆所有人、驾
驶人各自的责任，确保燃气车辆安全
运营。政府有关管理部门作为监管部
门，要加强对汽车加气站及车用燃气
设施的安全监督管理。汽车加气站要
做好车用气瓶充装前、充装中和充装
后的安全检查。燃气车辆所有人在使
用前要取得有关证件和检验标志，
定期检验车用气瓶和燃气专用装
置，及时维修或者更换。

加气站优先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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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博市燃气管理条例》下月起实施，市人大、公用事业局开座谈会解读：

燃燃气气泄泄漏漏报报警警器器不不强强制制安安装装
本报7月2日讯 (记者 李

超 ) 《淄博市燃气管理条例》
经省人大常委会批准，将于8月
1日起施行，之前争论较大的燃
气泄漏报警器安装问题得以明
确，条例规定，不强制用户安装
报警器。

为让市民更好地了解该条
例，落实好条例，7月2日，市人
大、市公用事业局等部门召开
座谈会，对该条例中市民比较
关心的问题进行了详细解读。

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法规
科科长邢玉贵介绍，条例充分
听取了各方意见，并且参考上

位法，最终确定推广使用报警
器，而不是强制安装。“燃气泄
漏安全保护装置是确保燃气安
全的最后一道关口，条例对燃
气泄漏安全保护装置的安装和
使用做出了明确规定，虽然不
是强制，但是出于安全考虑，安
装是非常必要的。”

在今年2月18日，淄博市举
行的《淄博市燃气管理条例(修
订草案)》听证会上，报警器是
否强制安装争议较大，成为当
时的焦点之一。有的市民认为
不能强制安装，有的认为出于
安全考虑，要强制安装。

“不强制安装报警器体现
了我们的建议，这部条例真是
很好地体现了老百姓的意愿。”
一参加过论证会的市民说。

“燃气易燃易爆，在相对
封闭的用气环境里，燃气泄漏
极易造成中毒、爆炸等事故。
安装使用了燃气泄漏安全保
护装置，一旦发生燃气泄漏，
燃气泄漏安全保护装置会及
时报警，同时，电磁阀会自动
切断气源，这是确保用气安全
的最后一道关口。”市燃气办
主任班振华说。

据了解，淄博推广使用燃

气泄漏安全保护装置已经十
多年，尽管个别用户出现了漏
报和误报现象，但总体来说，
还是有效预防和减少了燃气
事故的发生。使用中，有的居
民断开电源，装置成了摆设，
还影响了探头灵敏度和使用
寿命；厨房的油烟、水蒸汽会
影响燃气泄漏安全保护装置
探头的工作状态，使其灵敏度
下降，失去作用。

“安装并不是目的，而是要
确保报警器正常工作，这就需要
居民在日常定期维护，燃气企业
定期进行检修。”班振华说。

阶阶梯梯气气价价多多数数居居民民不不用用多多掏掏钱钱
大体分三档，具体方案正在制定，调整前将开听证会

本报7月2日讯(记者 李超)

淄博将实行阶梯气价一直是市
民关心的热点。7月2日，市人大、
市公用事业局等部门在座谈会上
表示，实行阶梯气价后，绝大部分
居民用户不会增加开支。阶梯气
价的具体方案目前正在制定。

《淄博市燃气管理条例》规
定，建立天然气销售价格与进气
价格联动机制，调整天然气销售
价格，应当征求燃气用户、燃气经
营企业和有关方面的意见。

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法规科
科长邢玉贵介绍，长期以来，淄博
对居民用气实行低价政策，淄博
民用气价全省最低，2002年以来，
民用管道天然气销售价格为2元/

立方米。尽管上游进气价格已多
次调整，但淄博一直未做调整，销
售价格低于进气价格，不利于燃
气行业的健康发展。一方面，由于
居民用气价格明显低于工商业等
其他用户价格，导致用气量越大
的居民用户，享受的价格补贴越
多，没有体现公平负担的原则；另
一方面，安装壁挂炉利用天然气
取暖的部分居民用户过度消费天
然气，加大了冬季用气高峰时调
峰保供的压力。

目前市物价部门正在对燃气
价格进行调研，调整后，民用燃气
价格会小幅上涨，“这么多年第一
次上涨，肯定涨幅不大，这样市民
容易接受。”邢玉贵说。而阶梯气
价大体将分三档，但是如何定价、
涨幅多少等都在调研中。

市燃气办主任班振华也说：
“实行阶梯气价后，少数用气量大
的用户，特别是利用天然气取暖
的用户会增加成本，但是绝大部
分居民用户不会增加开支。”

本报7月2日讯(记者 李
超) 居民手中的液化气瓶数
量庞大，相当多的气瓶不送
检，存在较大安全隐患。下月
将实施的《淄博市燃气管理
条例》对液化气瓶的管理进
行了详细规定，淄博所有煤
气罐要“上户口”。

据介绍，目前社会上液
化气钢瓶数量庞大，大约还

有60多万个没有“户口”的液
化气钢瓶，安全隐患较大。

市燃气办主任班振华
说：“从居民用气安全考虑，
对瓶装液化气市场秩序予以
规范是必要的，关键是要把
住气瓶这个关口。为此，条例
采取了堵、疏相结合的办法，
一方面规定瓶装液化气经营
企业只能充装自有产权气

瓶，管理部门要加强监管力
度；另一方面政府应采取措
施，组织瓶装液化气经营企
业回收燃气用户自有气瓶。”

淄博将更换全市范围内
液化石油气钢瓶和液化石油
气充装设备，居民用户将于
年底前全部更换新式钢瓶，
并且并对液化石油气钢瓶实
行编号管理。

本报7月2日讯(记者 李超) 《淄博
市燃气管理条例》将于8月1日起施行，这
部地方法规修改用了近半年时间，并召
开立法听证会、论证会征求意见，法规体
现了开门立法，让法规更接地气。

市人大常委会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
法，通过不同渠道、运用多种形式，多方征
求社会各层面和公众的意见和建议。共征
得各方面修改意见和建议480余条。

新条例注重加强燃气安全管理，专设
了燃气安全管理一章，明确了用户安装使
用报警器、企业的安全检查责任以及政府
及有关部门处置燃气安全事故职责等。

目前，全市燃气经营企业58家，汽车
加气站50座，居民用户60万户，工业用户
640余户，商业用户1400余户。“条例对加强
燃气管理，保障公民生命财产安全和公共
安全，维护燃气用户和燃气经营企业的合
法权益，促进燃气事业的健康发展产生积
极影响。”市燃气办主任班振华说。

燃气条例修订
体现开门立法

规范气瓶用户管理，确保用气安全

淄淄博博所所有有煤煤气气罐罐要要““上上户户口口””

市政府向市十四
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六
次会议提交了《淄博
市燃气管理条例 (修
订草案)》的法规案。

《淄博市燃气管
理条例 (修订草案 )》
听证会举行。

市人大常委会法
工委举行《淄博市燃
气管理条例 (修订草
案修改稿)》立法论证
会。

市十四届人大常
委会第十九次会议表
决通过了《淄博市燃
气管理条例》。

省十二届人大常
委会第八次会议批准
了《淄博市燃气管理
条例》。

《淄博市燃气管
理条例》将实施。

新燃气管理条例

出炉大事记

天燃气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市民生活的主要燃料。 本报记者 王鸿哲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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